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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南省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
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 

 

依据《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“对暂不具备制定

地方标准条件，又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可以参照地方标准制

定程序，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”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标准化工作实际及 2023 年工作计划的安

排，起草了《海南省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制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编制的必要性 

（一）落实法规规章的需要。2022 年 10 月，《海南省标准

化管理办法》经第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10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

过，明确了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范围、性质和有效期。

为了增强操作性，更好的推进该项工作的开展，有必要及时出台

《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关制度和措施。 

（二）规范管理的需要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因现实需求

应运而生，在创新运用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这一制度形式的同

时，亟需避免乱用和滥用。借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8年 12月

出台《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定》对“临时性标准”

的管理要求，组织编制了本《办法》，从制度上为标准化指导性

技术文件立好规矩 ，进一步规范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管理。 



 — 2 — 

（三）提升标准化水平的需要。海南在建设自由贸易区港过

程中，经济活动的运行与监管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离不开标准

的技术支撑。根据《标准化法》的规定，除了设区的市（目前海

南仅有海口、三亚、三沙为设区的市）可以制定发布市级地方标

准外，其他市、县、自治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

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围绕社会治理、产业发展、自贸港建设等

主要领域，通过规划引导、政策支持、经营主体培育等方式，加

强政策与标准的协调，进一步促进技术标准与各产业深度融合，

制定和发布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，发挥这类标准化文件在推进

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的作用。 

二、主要内容及编制情况 

（一）主要内容。《办法》共 19条，明确了制定范围、制定

程序、复审、备案等相关要求，所有条款均依据《海南省标准化

管理办法》《海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条款细化要求，

未额外创设其他权利义务。 

（二）编制情况。为了做好《办法》的编制工作，一是对相

关法律法规和全国各省、市（县）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

理办法进行了研究，对已有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情况进行

摸底，多次酝酿交流，形成初步思路；二是参照《国家标准化指

导性技术文件管理规定》体例进行起草，形成《办法》初稿。 

三、需要说明的情况 

（一）制度创新来自现实需求。本《办法》的制定，充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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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了海南省在制度创新上的探索和突破。2023 年 1 月起实施的

《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》明确对暂不具备制定地方标准条件，

又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

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可以参照地方标准制定程序，组织有

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，确定了标准化

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法律地位。 

（二）与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标准的界限。与规范性文件的区

别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规定技术要求，其内容不得设定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；而规范性文件是对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规定，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。与

地方标准的区别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是暂不具备制定地方标

准又有技术需求时的一种制度形式，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可以

形象的比喻为地方标准的“胎儿时期”，当指导性技术文件具备

制定地方标准制定条件时，可以上升为地方标准。 

（三）探索扩大适用主体。标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，已被企

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科研机构、行政机关等各类主体广泛应用

于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及社会事业等领域。可以预见，在海南自

贸港建设工作中，标准必将会和法制建设一样成为其制度建设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成为助力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。 

 

 


